
共青城市工信局2023年全年度项目绩效

监控自评报告

第一部分 绩效监控单位基本情况
一、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九江市、赣江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战略、法律法规和政策，研究提出全市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拟订全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的目标、规划和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对有关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协调解决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的框架内，提出优化产业布局、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协调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三）监测、分析全市工业经济运行态势，进行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协调解决工业经济运行中的有关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负责工业应急管理、产业安全和国防动员有关工作；负责工业产业政策的监督执行。

（四）组织实施工业行业技术规范、标准、行业准入，推进行业技术基础、知识产权、质量品牌管理，协调行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指导工业领域加强安全生产管理；负责盐业行政管理；负责农药生产的监督管理；协调烟草专营管理工作；负责国防和军工行业管理及军民融合产业推进，承担民爆器材、船舶行业的监督管理工作。

（五）指导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导引进重大技术装备的消化吸收再创新；组织推进企业创新体系建设和产学研相结合，指导协调企业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组织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强基、高端装备制造业等工程建设，指导推进科技创新、科技服务，提升工业设计等服务型制造业发展；组织实施有关科技重大专项，推进相关科研成果产业化。

（六）负责提出工业和信息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指导和推动企业采用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升级改造，建立工业和信息化项目库；按规定权限备案、审核全市工业和信息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主要指技术改造投资项目），承担上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核准和审批的投资项目的审核、申报工作。

（七）承担全市工业节能管理和监察工作；拟订并组织实施工业的能源节约、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促进有关管理办法和规定；参与拟订能源节约和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促进规划和污染控制政策；组织协调相关重大示范工程和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的推广应用；负责全市工业领域规定权限内投资项目的节能评审工作；负责全市新型墙体材料、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的管理工作。

（八）贯彻落实《中小企业促进法》等国家、省、九江市、赣江新区促进发展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负责中小微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综合指导协调并组织实施，拟订全市中小微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政策措施，监测、分析全市中小企业和非公经济运行态势，协调解决有关重大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 负责建立和完善中小微企业服务体系；负责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和国家、省、九江市、赣江新区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组织实施。

（九）推进企业融资服务体系建设，提出意见建议；协调推进信用管理，配合有关部门指导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和搭建投融资平台；促进金融机构与企业建立合作机制，协调解决企业融资问题。

(十)建立服务工业企业的工作体系，研究提出扶持重点工业企业发展的措施，协调优化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环境; 指导企业管理创新，制定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培训规划，组织实施企业（不含市国资委所监管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培训工作，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

（十一）统筹推进全市信息化工作，组织制定相关政策并协调解决信息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推进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普及应用，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推进信息消费发展。

（十二）按照规定权限，协调推进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推进通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发展；依法监督管理信息服务市场；负责全市信息产品制造业和软件业行业管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促进全市通信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信息技术应用；指导协调通信行业工作。

（十三）承担相关信息安全管理的职责；负责协调信息安全及其保障体系建设；指导监督政府部门、重点行业的重要信息系统与基础信息网络的安全保障工作；协调处理网络与信息安全的重大事件。

（十四）提出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基金的年度预算建议，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基金安排、使用的具体意见。

（十五）负责上级对口部门用于全市工业和信息化财政性建设资金安排建议；负责国家、省、九江市、赣江新区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产业专项扶持资金（基金）的申报和组织实施工作。

2、部门组织框架、人员及资产等基本情况

共青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共有预算单位2个。包括局本级和2个所属二级预算单位，本级编制人数19人，其中行政编制5人，事业编制（含同岗同酬）14人；单位自聘人员2人；志愿者3人；政府购岗3人；实有人数27人；退休人数61人。二级单位共青城市纺织服装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在编人员5人。
第二部分 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1、一类-日常运行经费

2、二类-工经联运行经费

3、个人奖类人才专项

4、五类-高质量发展考核奖励资金

5、四-1类-政府购岗有员工作经费

6、五类-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工作经费

7、二类-工业经济运行监测资金

8、商务局分配-招商组团费用

9、2022年存量资金-2019年度工业企业规模奖、工业经济运行、高度专项经费、企业升规组织工作经费、第二届共青城市羽绒服装周经费
二、项目实施主要内容

1、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数按每户每月200元的标准安排工业运行调度工作经费。

2、做好对工业企业的服务工作，发挥政府与工业企业的桥梁用。加强与省、市工经联的沟通，推进工业发展。与各县（市、区）交流，更好地开展工作

3、通过打造一批技术研发企业，带动引领整个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信息化方向迈进，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

4、专项用于扶持纺织服装产业优化升级，一方面用于配套补助我市获批九江市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综合试点企业，另一方面用于支持打造一批共青城市本级传统产亚优化升级试点企业。

5、主要用于数字经济发展工作专班正常运转、工作调度推进以及上云平台建设。
三、项目资金构成

1、一类-日常运行经费95万元
2、二类-工经联运行经费9万元
3、个人奖类人才专项160万元
4、五类-高质量发展考核奖励资金870万元
5、四-1类-政府购岗有员工作经费18万元
6、五类-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工作经费450万元
7、二类-工业经济监测资金54万元
8、商务局分配-招商组团费用15万元
9、2022年存量资金-2019年度工业企业规模奖、工业经济运行、高度专项经费、企业升规组织工作经费、第二届共青城市羽绒服装周经费66.482万元
四、项目支出指标情况

1、数量指标

1-9月主营业务收入165.1亿元，同比-43.5%，利润总额12.9亿元，同比-58.5%.1-9月，工业税收2.69亿元，增幅排名列九江前列。紧抓工业企业升规工作，积极开展临规企业摸排，共摸排工业企业500余户，梳理出重点跟踪企业40余家，其中中汇达科技5月份成功升规，今年我市新增入库工业规上企业19户，列九江前列。
2、质量指标

按时按量拨付各个项目的运行经费，按要求支付各项支出。

3、时效指标

按省、市要求，，一是完成了深入推进数字经济“一号发展工程”，省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完成投资率150%。二是做好企业培优扶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三是按时间节点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

4、成本指标

所有项目成本均未超预算。

5、经济效益指标

这些项目不会带来经济效益。

6、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引领整个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信息化方向迈进，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

7、生态效益指标

这些项目不会对当地环境带来影响。

8、可持续影响指标

使共青的各项经济指标在全市的排名靠前。

9、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都满意。
五、项目资金绩效自评得分

1、个人奖类人才专项费监控（满分100分）得100分
2、二类-工经联运行经费监控（满分100分）得100分
3、个人奖类人才专项（满分100分）得100分
4、五类-高质量发展考核奖励资金（满分100分）得100分
5、四-1类-政府购岗有员工作经费监控（满分100分）得100分
6、五类-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工作经费（满分100分）得100分
7、五类-二类-工业经济监测资金（满分100分）得100分

8、商务局分配-招商组团费用（满分100分）得100分
9、2022年存量资金-2019年度工业企业规模奖、工业经济运行、高度专项经费、企业升规组织工作经费、第二届共青城市羽绒服装周经费（满分100分）得100分
第三部分 项目存在的问题

大部分项目都已按要求及时完成拨付，但也存在部分项目未完成预算的情况，主要原因：是部分专项资金下半年支出。

第四部分 下一步工作措施

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实现长效管理积极行动，项目预算成本控制得当，并都保持按时按要求完成。 

